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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白城市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7批 2018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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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镇赉县镇赉镇哈拉本召村青山普屯村民李某某有100多棵杨树的林
地,于2017年5月15日夜间被侯某（搞工程的，非本村村民）用推土机毁
掉，被用作建筑用地，举报人向县林业局、镇林业站、省森林公安局反映无
果。

洮北区三亚小区院内东侧两个下水井返水。从6月27日开始到现
在。

通榆县什花道乡光辉村王某破坏后白花屯村集体草原近10公顷用
来耕地；村民许某某破坏后白花屯村集体草原7公顷用来耕地；八面乡信
贷员吴某某在光辉村承包350垧草原，现在变成耕地。

洮南市洮府乡桥南村有4个废品收购站，严重影响村屯环境，桥南村
是洮南市水源地，废品收购站污染地下水源。桥南村村部路西有一露天
石料场，产生扬尘，污染环境。

洮北区百琦花园庆学西路26号楼2单元一楼聚义堂烧烤，在生产经
营中产生油烟，居民无法开窗，与环保、城管部门反映无果。

洮南市二龙乡民志村刘家店屯东王某某0.5垧树地被高某某砍伐破
坏变成耕地。

镇赉县黑鱼泡镇腰围子村东围子屯东北角有一大型养鹅场，大约
7500只鹅，招来蚊蝇，产生异味，污染环境。

洮南市万宝镇永红村居民区内有养猪场，异味刺鼻，影响周边居民正
常生活。村民乱堆垃圾，异味大，蚊蝇滋生。

前几天反映白城开发区氧气厂路道南平房垃圾成堆，有人去处理垃
圾，举报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称虽然垃圾被清走，但是举报人家门前高
出的沙土被推走，影响了举报人的正常生活。

白城工业园区友谊村三队饮用地下水浑浊，水烧开后仍然浑浊，有白
色物体，怀疑是工业园区内各大厂子（包括镍厂）在内污染的。街道有垃
圾，无人管理，有老鼠存在。

洮北区文化东路北市小区31-3号楼3单元一楼东侧有一未挂牌饭
店，在经营时产生大量油烟和噪声，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洮北区学府经典小区临街东西两侧那些年烧烤店、东北大食府、斯里
兰海烤肉店等多家饭店把垃圾桶放在小区内，产生异味，影响楼上居民正
常出行，排风系统、空调外挂机在工作时产生噪声，斯里兰海烤肉店在夜
间会有娱乐性唱歌，影响居民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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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经调查核实，举报情况不属实。
举报中所诉地块位于张某某与哈拉村于2007年9月签订的承包合同范围内，承包期限为2007年9月11日至

2036年9月11日，面积14公顷。2007年11月张某某将该地块转包给镇赉镇居民侯某，并签订了相关流转协议。村委
会出具的相关证明证实该地块土地所有权为镇赉镇哈拉村，土地使用权为侯某，举报人李某某对该地块不具有合法的
使用权。

2017年5月，侯某合伙人曲某某以侯某的土地转包协议书为依据，将李某某栽植林木清除。但因该地块地类为非
林业规划用地，未纳入林地管理，不属于毁林问题。

举报人向县林业局、镇林业站、省森林公安局投诉，已由镇赉县林业局于2017年9月30日进行了答复。

经现场核查，原因是污水井堵塞造成污水外溢，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
1、经国土部门实地测量，举报中所述10公顷地块占地面积为12.39公顷，均为未利用地，不是天然牧草地。
2、经国土部门实地测量，举报中所述7公顷地块占地面积实为9.41公顷，均为未利用地，不是天然牧草地。
3、吴某某在2008年与什花道乡政府签订草原承包合同，承包地块面积约500公顷，合同中约定，承包草原中的耕

地应逐年还草，恢复植被。2018年7月2日，经国土部门实地测量实际承包草原面积为279.91公顷，草原内现有耕地
48.12公顷。举报草原内有耕地属实，但不是吴某某开荒。

经调查核实：
1、桥南村现有2个废品收购站，2个废品储存库，均办理了相关证照，主要收购和储存废铁和塑料等，不经营废旧品

加工，情况属实。
2、该村所在区域不在水源地保护区内，同时信访人反映，污染地下水源问题，洮南市环境监测站已对该区域内开展

监督性监测，且已进行采样。
3、桥南村村部路西确有一露天石料场，储存的砂石露天堆存，易产生扬尘，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该商家未安装有效的净化设备，经营中产生油烟情况属实。曾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该地块原为林地，现为荒地，未被耕种。因时间久远，痕迹灭失，无法证实高某某毁林，不满足立案条
件，情况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饲养户为黑鱼泡镇腰围子村村民吴某某，养殖场地位于村东侧，距离住户50米，现有5000只鹅，存在
异味，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
1、实为村民在自家院内养猪，猪粪露天堆放，有异味，情况属实。
2、现场发现确有村民乱扔垃圾，产生异味，导致蚊蝇滋生，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城管经开区分局在集中清理平房区垃圾时，直接平整了附近地面，在平整过程中，将举报人垫的沙土
推走，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白城市地下水流向为西北到东南方向，白城金升镍业有限公司、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工
厂在友谊村下水向的东南方向约3公里处。白城金升镍业有限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水经市政排
污管网排入市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处于在建阶段，尚未生产。因此白城金升镍业有
限公司、梅花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工厂对上游方向友谊村的地下水不会产生影响。

经调查核实，该饭店为白城市二力私房菜馆，虽已安装油烟净化器和隔音棉设备，在经营期间仍有产生油烟和噪声
现象，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
1、学府经典小区内确有商家摆放的垃圾桶，情况属实。
2、排风系统、空调外挂机在工作的时候确有噪声，情况属实。
3、斯里兰海烤肉店夜间有歌曲演唱项目，情况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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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和整改情况

小区物业已对两个下水井进行了清掏，施工方将对小区所有下水井进行勘
查，保证下水井不再堵塞。

什花道乡政府已责令吴某某立即整改，于2018年7月10日前将现有耕地还
草。

1、2018年7月1日，洮南市环境监测站出具了该地下水质监测报告，结果显
示各项指标均符合相关标准。

2、2018年6月29日洮南市水利局对现场的砂石进行了清理。

2018年7月2日，城管洮北分局对聚义堂烧烤未安装油烟净化设施的违法行
为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目前已完成整改。

饲养户已用土、石灰对养殖区域进行处理。由镇赉县黑鱼泡镇人民政府对
该养殖场进行日常监管，责令做到粪便日产日清，并形成长效机制。

万宝镇人民政府采取以下措施：
1、养殖户已完成对露天堆放粪便的清运。
2、要求养殖户做到日产日清，定期消毒。
3、在该村设立两处垃圾点，由村委会派专人清理，每日2次，且已将积存的垃

圾清运完毕。

城管经开区分局已对举报人家门前及胡同内进行了砂石铺垫，举报人对处
理结果非常满意。

城管洮北分局要求白城市二力私房菜馆：
1、立即清理油烟净化设备，并保证正常使用。
2、在7月5日前完成加装隔音板等降噪设施。
3、城管部门将加强对此区域的管理，形成常态化机制。

1、城管经开区分局工作人员已将商家摆放在小区内的垃圾桶移除，并给予
警告，要求不得在小区内摆放垃圾桶。

2、对商家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商户已清洗了油烟净化器。
3、城管经开区分局对斯里兰海烤肉店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不允许其夜

间唱歌，确保不影响居民正常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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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南市瓦房镇福顺三社周某某家228棵杨树被福顺四社王某甲砍伐
并卖掉。向洮南市森林公安报案，一直没有答复。

洮北区东胜乡和平村村书记郭某把村南侧村集体土地约3垧地破坏
采砂石，并把砂石卖掉。郭某把村东侧吴某某的房子破坏，联合吴某某一
起采砂石。并把砂石堆放在村西侧树地，破坏树地，建搅拌站，面积不详。

洮南市万宝乡民主村村长秦某某把村后山退耕还林栽的杏树地推
平，用于建房、建奶站，养牛30多头，牛粪到处都是，异味大，招来蚊蝇。

洮南市二龙乡二龙村有20多垧地草原被开垦成水田。

洮北区洮安东路42号楼小家居饭店排烟系统噪声大，产生大量烟
尘。

洮北区纯阳路网通公司家属楼附近有卖水泥、腻子粉等容易扬尘的
建筑材料，装卸时产生大量扬尘。

洮北区海明路步行街每天人流量特别大，但是没有公共厕所，大小便
随处可见，污染环境。

大安市红岗子乡新合村村书记周某某将村集体1000多垧草原表层
土挖出卖给附近稻农，另外将这部分草原开垦耕种。新合村闹包山2亩
地被周某某取土10米深。新合村小一队南一公里处10公顷草原被周某
某取土1.5米深。

镇赉县镇赉镇西乃力村西南方向草原被挖了很多大坑，草原上放了
很多鸭粪，气味刺鼻。

洮北区文化东路北市小区31-3号楼3单元一楼东侧有一未挂牌饭
店，在经营时产生大量油烟和噪声，影响附近居民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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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核实，2001年3月，福顺村将林地合法承包给王某乙，2017年5月王某乙将该林地转让给王某甲，王某甲于
2018年4月将该林地树木卖给涉案人（贺某某），犯罪嫌疑人（贺某某）在未取得采伐手续的情况下，私自将该林地树木
采伐，数量为239株（非举报中所述的228棵），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
1、该地块是韩某某转包多家村民耕地，共计2公顷，并将其中2亩高岗地改为水田，拉出砂石150立方米左右，部分

用于修路，剩余砂石堆放村委会对面。2018年3月6日，国土洮北分局对韩某甲、韩某乙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由于
村民韩某多次阻止复耕，至今没有恢复种植。2018年6月19日，国土洮北分局将该情况通报东胜乡政府，郭某破坏耕
地采砂石情况不属实。

2、破坏吴某某房屋是其个人行为，吴某某将其原房扒倒后取砂土约300立方米，用于他父亲及于某某（吴某某父亲
的邻居）危房改造垫地基所用。郭某把吴某某房子破坏采砂不属实。

3、和平村西侧树地确有一搅拌站，并有砂石堆放。该搅拌站系白城市红日路桥建设有限公司建设，占地4000平方
米，林地堆放砂石情况属实。搅拌站现已将设备拆除，场地堆放砂石已于2018年6月30日清理平整完毕。郭某建搅拌
站、堆放砂石破坏树地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
1、涉案人（秦某某）将杏树地（0.23公顷）推平建房、建奶站，情况属实。
2、该奶站已于2017年5月关停，养殖36头育肥牛，牛粪在奶站外露天乱堆放，举报中所述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未发现有开垦草原耕种水田的情况，情况不属实。

经核查，小家居饭店虽已安装油烟净化器，但在经营期间仍产生噪声、排烟，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
1、纯阳路现已开始道路维修，网通家属楼附近路段已在施工方防护围挡中，水泥运输车无法进入。
2、纯阳路网通公司附近商家门外无摆放水泥、腻子粉等现象。
3、纯阳路有金达、富兴、鑫利、兴源4家建材商店，装卸时有粉尘产生。

经调查核实，新世纪广场西侧五金胡同内有1个社区公厕。另外，步行街内每个大型商场均设有卫生间，如德克
士、中润购物广场、工商大厦、新世纪购物广场、连城商业街、一商店、二商店等，至少设有10个公厕。海明路步行街没
有公共厕所不属实。

经核查，步行街上大小便现象实为市民宠物遗留的动物粪便，情况属实。

经调查核实：
1、畜牧部门通过到现场采集坐标，并与国土二调数据库进行核对后，确认该地块不是基本草原。举报人所述将草

原表层土挖出卖给附近稻农、并将草原开垦耕种问题不属实。
经红岗子乡、水利局调查核实，举报人反映地块位于红岗子乡新合村（小合山地块），属于新合村五队的集体在册耕

地，不属于蓄滞洪区草原。由于该地块经常受高水位冲刷影响，导致水土流失严重。姜某某为了避免水土继续流失对
耕地造成损失，将冲刷掉的土重新堆放在耕地内。经水利局执法人员实地测量，堆土约7000立方米，堆土问题属实，举
报人反映周某某卖土问题不属实。

2、国土部门核实，举报人反映的闹包山，地类为裸地，属未利用地，在2009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时就是村民取土
遗留的土坑，后来村民自用又陆续取了一部分，取土问题属实。取土最深处约3米，最浅处约2.5米。举报人反映周某
某取土问题不属实。

3、畜牧部门通过到现场采集坐标，并与国土二调数据库进行核对后，确认举报中所述10公顷地块不是基本草原。
举报中所述问题不属实。

经红岗子乡调查，问题三反映的取土问题属实，但属于合理用土。2016年10月，白城市月亮泡蓄滞洪区工程建设
管理办公室申请临时使用红岗子乡永合村与新合村争议的集体土地用于取料场，经红岗子乡永合村村民委员会、新合
村村民委员会、红岗子乡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土资源局审批，2017年1月国土资源局批准占用红岗子乡永合村与新合
村争议的集体未利用地（其他草地）用于取料场。举报人反映周某某取土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
1、被举报地块位于镇赉镇西乃力村西南方向两公里处，在吉林维尔农业有限公司场区内。经镇赉县国土局确认，

此处地界不是草原(有国土局出具的证据)。场区内挖有土坑约长70米、宽70米、深1.7米，大约8330立方米，属场区内
建设取土形成的土坑。

2、举报中所述粪便实际是鸭场用的铺垫鸭舍的垫料(稻壳)，经清理后作为生产原料，不含有鸭粪，但有残留的异味，
现存放在场区内待用，约8000立方米。

本案件与300号案件相同。

是

是

是

否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于2018年5月4日，白城市森林公安局立案；2018年5月11日，洮南市万宝
乡森林公安派出所向白城市森林公安局呈请取保候审报告书，当日，白城市森林
公安局同意该呈请。目前，该案件正在处理中。

6月29日东胜乡政府责成和平村村委会在3日内将该地块平整，并种植应时
农作物。

1、2018年6月28日，洮南市林业局下发了《关于对万宝乡民主村村委会主
任秦某某建设养殖场侵占林地恢复原貌、组织还林的通知》。2018年7月2日，
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

2、洮南市万宝乡人民政府要求该涉案人（秦某某）立即清理堆存的牛粪，现
已清理完毕。

城管洮北分局对小家居饭店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商家整改。
1、立即更换油烟净化器滤芯，并保证正常使用。
2、安装隔音板，确保有效降噪。
3、城管部门将加强对此区域的管理，形成常态化机制。

1、要求4家商户严格遵守“门前三包”规定，不得在室外摆放建筑材料。
2、道路改造完成后城管分局将安排市容队员每天进行巡查检查，形成常态

化监管机制。

城管洮北分局已对发现的便溺进行及时清理，并加大了对步行商业街的管
理力度。每天20人，在6:00-20:00轮流巡查，并保持常态化管理。

大安市水利局已下达了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姜某某将土堆在规定时间内
推平恢复原状。

县畜牧业管理局于2018年6月30日向该公司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令
其在2018年7月15日前必须将晾晒稻壳集中堆积，然后喷洒除臭剂后用塑料覆
盖，确保达到环保要求。吉林维尔农业有限公司作出承诺，保证在规定期限内整
改完毕。

(下转三版)


